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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50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；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

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六冶）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全资子公司； 

 涉案的金额：六冶涉及诉讼的金额包括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人

民币 78,132,418.97元、逾期付款利息暂计人民币 12,368,362.00元,

本息暂计人民币 90,500,780.97 元，请求被告支付案件诉讼费；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

理，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

原告：六冶 

住所地：郑州市淮河路 3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永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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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：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贵安置业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集镇 

法定代表人：鄂亮 

（二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

2014 年 5 月 26 日，六冶与贵安置业签订了《贵安新区电子信息

产业园（二期）路网工程（施工四标）合同文件》（以下简称主合同），

主合同约定工程计划开工时间为 2014 年 6 月，竣工日期为 2014 年 9

月，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132,254,728.23 元。因本线路规划与其他

线路规划存在冲突，工程重新规划设计。工程实际于 2015 年 4 月开

工，2015 年 12 月完工，竣工验收合格后当月投入使用。2016 年 10

月 13日，经六冶及贵安置业确认，工程总价为人民币 254,513,607.77

元。六冶及贵安置业根据确认的总价签订了《<建设工程施工合同>

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补充协议）。补充协议确认了工程总价为人民币

254,513,607.77 元。截至 2016 年 4 月 18 日，贵安置业分九笔总计

向六冶支付了工程款人民币 188,373,958.72 元。2019 年初，贵安置

业委托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审计，并向六冶发

出《企业询证函》，确认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贵安置业尚欠六冶工

程款人民币 78,132,418.97 元。 

由于贵安置业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，未按约定支付工程

款，六冶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出具了《贵州省

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（（2019）黔 04 民初 48 号）受

理了六冶的诉讼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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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 

六冶就与贵安置业之间的合同纠纷，向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

院提交了起诉状，具体请求内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判令贵安置业向六冶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 78,132,418.97

元及逾期付款利息，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

款利率计算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。其中，暂计

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逾期付款利息为人民币 12,368,362.00 元，本息

合计为人民币 90,500,780.97 元。 

（二）判令贵安置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等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15 日 

 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 

（二）受理案件通知书 


